
附件 1

202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考生须知

各位考生：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是国家选育人才的一项重要制度。

充分做好各项考前准备、了解各项考试规定、诚信考试、避

免考试违规行为，是大家必须关注的内容。

考前认真阅读《考场规则》和《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

办法》等考试规定、考试规则，可以帮助你避免因考试违规

而丧失进入高校的机会。考试中任何违规行为都将受到《国

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的处罚，并记入本人诚信考试档

案。国家已将有关考试作弊行为纳入刑法范畴，如违规行为

触犯了国家刑法，将按照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作出处理。

教育部《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规定：携带具有发送

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属于作弊行为。故再次明确：如

考生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蓝牙耳机和

照相、扫描等设备考试，不论是否属主观故意和使用与否，

均将被视为作弊。从 2015年 11月 1日起开始施行的刑法修

正案（九）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

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为他人实

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依照前款的规定



处罚。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第一

款规定的考试的试题、答案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代

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处拘

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考前熟悉考点和考场位置、避免迟到，是顺利考试的首

要问题。今年我省继续实行考生手机集中放置、使用智能安

检门进行违规物品检查的举措，同时对入场考生进行人脸识

别身份核对，请考生提前进行违规物品自查，考试当天尽量

不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蓝牙耳机等设

备；了解考点位置和周边交通状况，至少提前一小时到达考

点，为入场安检留足时间。按照考试规定：考生迟到 15 分

钟不得进入考点（以进入考试封闭管理区域为准）参加当科

考试。

考生除携带 2B铅笔、0.5毫米及以上书写黑色字迹的签

字笔及必需的文具用品外，不得携带任何书刊、报纸、稿纸、

图片、资料、具有通讯功能的工具（如手机、智能手表（手

环）、智能眼镜和照相、扫描等设备）或者有存储、编程、

查询功能的电子用品以及涂改液、修正带等物品进入考场。

自 2025 年研考起，化学（农）（科目代码 315）考试中

不允许使用计算器。其他统考科目和自命题科目考试中也不

允许使用计算器。

考试期间，各考点将启用无线信号监测车、“作弊克”

等无线电监控设备监测非法无线电讯号，并启用智能安检门、



金属探测仪、人脸识别等设备检查违规物品、查验身份证件。

所有考点将实行手机集中管理措施，所有考场也将全面启用

视频监控录像系统，对考试过程进行全程录像。请全体考生

诚信应考，避免考试违规行为。

考生进入考场前，请仔细检查有无携带与考试无关用品，

《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均不得涂改或书写。违规

物品一经带入，不论有意、无意，都将作违规处理。

考生进入考场，必须根据《考试指令》要求进行考试。

答题前，应认真阅读答题纸上的答题说明，并按答题说明要

求答题。在答题纸规定区域外的答题内容均视为无效。

考试期间各位考生要遵守考场纪律，考场内必须保持安

静。各科目考试结束前三十分钟后方可交卷离场，考试结束

铃响后必须立即放下笔，否则将按违纪处理。

考生不得以任何形式将试题内容传出考场，也不得以任

何形式接受来自外部的有关试题信息。考试结束后试卷、答

题纸、草稿纸中的任何一类物品带出考场，也将受到取消本

科目成绩的处理。 

祝大家考试顺利！


